
附件 3

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管理规定

一、学分要求

继续医学教育实行学分制，要求继续医学教育对象每年参

加继续医学教育活动。

（一）县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每年达标标准为 25

分，当年内的 I 类与 II 类学分可以相互补充，补充比例不得超

过该类别学分的 50%。其中 I 类不低于 2.5 分，II 类不低于 7.5

分，总分不低于 25 分。五年内参加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获

得的学分数不得低于 10 学分。

（二）县级及县级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每年达标标

准为 20 分，取消县级及县级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 I，II

类学分的划分。

（三）乡村医生每年获得的学分数不低于 8 分。

（四）取消“继续医学教育对象每年获得远程继续医学教

育学分不超过 10 分”的规定。

（五）经单位批准，到外单位进修（含出国培训、援外）6

个月及其以上，经考核合格者，视为完成当年规定的 25 学分（按

I 类学分 5 分，Ⅱ类 20 学分计算，跨年度人员以进修时间长的

年度或进修期满结束的年度计算登记学分，不能重复登记；不

足 6 个月的，按每一个月授予 II 类学分 3 分计算。



（六）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、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、

助理全科医师培训、累计培训 6 个月及以上考核合格者，可视

为当年继续医学教育学分合格。

（七）对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倾斜。对直接参

与新冠肺炎防疫和救治一线工作，且与确诊或疑似病例直接接

触的接诊、筛查、检查、检测、转运、治疗、护理、流行病学

调查、医学观察，以及直接进行病例标本采集、病原检测、病

理检查、病理解剖的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，可视同完成当年

度继续医学教育学分。对参加自治区支援边境医疗救治队伍的

医务人员，按每支援一个月授予 II 类学分 5 分计算。

（八）在职教育：1.本年度脱产参加成人学历（学位）教

育 6 个月及以上视为完成当年度继续医学教育总学分，不足 6

个月的，按一个月授予 II 类学分 5 学分。2.本年度非脱产参加

成人学历（学位）教育，每门考核合格授予 II 类学分 2 学分。

（九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，医务人员参加远程和面授

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所获学分可不限比例相互补充，学分授予可

不限于 I，II 类的划分。

二、学分分类

继续医学教育的学分分为Ⅰ类学分和Ⅱ类学分两类。

（一）Ⅰ类学分。

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和自治区（省）级继续医学教育

项目可授予 I 类学分。

1.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。

（1）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评审，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



会或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批准和公布的项目。

（2）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举办，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

会或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公布的项目。

2.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。

（1）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评审，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卫

生健康委员会或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批准和公布的项目。

（2）自治区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举办，由广西壮族自治区

卫生健康委员会或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评审公布的项目。

（3）经中华医学会、中华口腔医学会、中华预防医学会、

中华护理学会等一级学科学会及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批准，

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备案的远程医学教育

机构的项目。

（二）Ⅱ类学分。

自学、发表论文、科研立项、科技成果和单位组织的学术

活动等其它形式的继续医学教育活动授予Ⅱ类学分。

三、学分授予标准

（一）I 类学分计算方法。

1.参加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活动，参加者经考核合格，

按 3 学时授予 1 学分；半天按 3 学时计算，1 天按 6 学时计算学

分，主讲人每学时授予 2 学分。

2.参加自治区（省）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活动，参加者经

考核合格，按 6 学时授予 1 学分。每天最多按 10 学时计算学分。

主讲人按每学时授予 1 学分。

3.上述 1、2 中项目的教学时数为实际授课时数，不包含开



班典礼等与教学无关的内容。每个项目所授学分最多不超过 10

学分。

（二）Ⅱ类学分计算方法。

1.自学。自学是继续医学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，凡自学与

本学科专业有关的知识者，应制定出自学计划，经本科室领导

同意后执行。并写出综述，经审核，每 2000 字可授予 1 学分。

由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或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制定或

指定的杂志、音像、光盘等形式的有关四新的自学资料，学习

后经考核，按委员会规定的学分授予标准授予学分。此类学分

每年最多不超过 5 分。

2.在刊物上发表论文和综述，按以下类别计算学分：

刊物类别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余类推

国外刊物 10 9 8

具有国际标准刊号（ISSN）

国内统一刊号（CN）的刊物
6 5 4

省级刊物 5 4 3

地（市）级刊物 4 3 2

内部刊物 2 1

3.科研项目：

已批准立项的科研项目，在立项当年按以下标准授予学分：

课题组成员排序 余类推

课题类别 1 2 3 4 5

国家级课题 10 9 8 7 6

省、部级课题 8 7 6 5 4

市、厅级课题 6 5 4 3 2



4.科研成果：

（1）国家级成果奖 第 1-第 7 完成人（余类推）

一等奖 25-19（最低 10 分）

二等奖 20-14（最低 8 分）

三等奖 18-12（最低 6 分）

（2）省（部）级成果奖 第 1-第 5 完成人（余类推）

一等奖 15-11（最低 6 分）

二等奖 10-6（最低 5 分）

三等奖 8-4（最低 3 分）

（3）厅级成果奖 第 1-第 5 完成人（余类推）

一等奖 10-6（最低 5 分）

二等奖 8-4（最低 4 分）

三等奖 6-2（最低 2 分）

5.专利：

以第 1 完成人获得发明专利：3 分

以第 1 完成人获得实用新型专利：2 分

以第 1 完成人获得外观设计型专利：1 分

6.出版医学著作，每编写 1000 字授予 1学分（不超过 5分）。

7.出国考察报告、国内专题调研报告，每3000字授予1学分。

（不超过 5 分）。

8.发表医学译文每 1500 汉字授予 1 学分（不超过 5 分）。

9.由单位组织的学术报告、专题讲座、技术操作示教、手

术示范、新技术推广等，每次主讲人可授予 2 学分，参加者授

予 0.5 学分，全年所获得的该类学分，最多不超过 8 学分。临



床病理讨论会、多科室组织的案例讨论会、大查房，每次主讲

人可授予 0.5 学分，参加者授予 0.2 学分。参加者全年所获得

的该类学分，最多不超过 8 学分。

10.学术会议以下类别计算学分：

会议类别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余类推

国际会议 8 7 6

全国会议 6 5 4

行政区级会议 5 4 3

省级会议 4 3 2

在会上宣读论文者，按上述标准给分，书面展出和摘要等

的作者，授予总分 2 学分，仅列标题者授予总分 1 学分。

Ⅱ类学分由单位主管继续医学教育部门负责审核，各地市

卫生健康委或市级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负责监督。

（三）现代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学分。

远程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的授予按该项目所属项目级别和其

授分标准执行；编制远程教育课件的项目，按该继续医学教育

项目所属级别及其授予管理规定授分。

四、学分验证

（一）广西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对全区内医疗

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获得的国家级和区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（含

远程项目）学分进行验证，核实学分是否真实有效。

（二）各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负责对所辖区内卫生专业

技术人员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进行验证，核实学分是否真实有效。



（三）继续医学教育证书的验证每年进行一次，每年 12 月

31 日前完成对辖区内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当年学分验证工作。

（四）年度继续医学教育学分统计起止时间为 1 月 1 日至

12 月 31 日；年中继续医学教育学分审核截止时间为 7 月 30 日；

年度继续医学教育学分审核工作截止时间为次年的 1 月 31 日，

超时不得再进行修改和审核。


